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59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林純瀅  

            薛鈞   

被      告  陳致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660元，及其中新臺幣183,077元

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

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66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1

88,545元及其中183,962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7頁），嗣於

115年4月1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87,660元及其

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

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3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113年8月10日與原告成立

信用卡使用契約，並領用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依兩造簽訂之信用卡使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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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被告就其使用係用卡所生之債務，應負全部之給付責

任，被告領用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

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

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之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

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3、23條之約定，原告

無須事前通知或催告，即得主張被告喪失期限利益，被告所

付信用卡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各筆帳款應按其所適用之分期

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週年利率15%）計算利息並得請求

違約金（每期300元，如有連續遲繳之情事者，第2期為400

元、第3期為500元）。而依被告自114年5月起至114年8月止

之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並未依約就其應付帳款於當期繳款

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

額，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第23條之約定，

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就卡號0000

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尚結欠本金400元，就卡號000000000

0000000號信用卡尚積欠187,260元（含本金182,677元、利

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是被告就合計欠款187,660

元（含本金183,0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

故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

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載。

三、被告則以：不爭執有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消費

400元之事實，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

系爭信用卡）部分，該信用卡之申請與交易均非被告所操作

或授權，係訴外人鄧林倫侵入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

手機（下稱系爭門號）取得系爭信用卡消費時傳送至被告手

機之OTP驗證碼後冒名進行交易，被告手機係遭駭客遠端遙

控，系爭信用卡交易之OTP驗證機制尚不足以證明信用卡交

易係經本人授權，原告對於此種異常信用卡交易並未及時進

行風險控管並通知被告，自難認被告應負本件信用卡債務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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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

0000號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

本金400元之信用卡債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

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

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

5至266頁），本院審酌前揭書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0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

0000號號信用卡（即系爭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

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

1,20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

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

為證，故亦堪認定。

　2.被告雖辯稱：系爭信用卡非其所申辦、該信用卡於113年8月

10日之9,779元、13,160元、190,689元3筆交易非其所進行

云云。然查：

　⑴按「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即原告）之財產，持卡人

（即被告）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

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

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

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

任」，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

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

備、飯店訂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

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

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

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

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系爭信用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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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條款第9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⑵經查，於系爭信用卡遭持以用於網路上進行上開3筆交易

時，原告確有依上開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發送用以辨識當

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OTP驗證碼至系爭門

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頁），而該系爭門號

既為被告所持有，被告又未能舉證有將手機交由他人使用，

或因正當原因將驗證碼告知他人之情，則依常情而言，該交

易所需之OTP驗證碼應認是由被告所輸入，故堪認本件交易

係被告所為。

　⑶被告雖稱：其手機是遭到他人駭客遠端遙控，訴外人鄧林倫

已承認盜刷云云。然查，鄧林倫雖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831號案件起訴其因盜刷被告系爭信用

卡而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無故入侵他人電腦設

備、一般洗錢等罪嫌，然依鄧林倫於警詢與偵訊時所陳稱：

我係於113年8月10日時因暱稱「螃蟹」之友人請託而代其買

東西變現，並由「螃蟹」提供上開信用卡進行消費，購買商

店禮券後轉賣換現金，「螃蟹」說信用卡就是他的、「螃

蟹」有驗證碼，我不知道「螃蟹」真實名字等語（見本院卷

第127至129頁、第171至172頁），可知鄧林倫固有使用系爭

信用卡進行交易，然其並不知悉將OTP驗證碼告知其之「螃

蟹」究竟為何人，故尚難以此逕認該「螃蟹」一定是被告以

外之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其手機有遭駭客

入侵遠端遙控之情況，自難認被告上開所辯為可採。

　3.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此種信用卡異常交易未確實建立風險

控管機制，顯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惟查，原告

係因被告未依約給付信用卡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並非損害賠償之債，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

適用。況查，現今網路使用信用卡交易頻繁，信用卡發卡銀

行於持卡人啟動交易時，寄送授權驗證密碼至持卡人留存於

發卡銀行之手機，確保係持卡人本人之交易，為現今發卡銀

行之普遍性作法；且觀原告寄送之OTP交易驗證簡訊（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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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152頁），其內容包含交易態樣、刷卡金額、卡號等

資訊，並作有提防詐騙之附註，已足使被告確認其交易內容

之正確性；故堪認原告已盡其風險控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認可採。　

　㈢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含本金182,677元、

400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及其中本金183,0

77元（計算式：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400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182,677元=183,077

元）部分之利息，堪以認定。　　　

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7,66

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6.7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2,6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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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59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林純瀅  
            薛鈞    
被      告  陳致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660元，及其中新臺幣183,077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188,545元及其中183,962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7頁），嗣於115年4月1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87,66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3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113年8月10日與原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並領用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依兩造簽訂之信用卡使用契約，被告就其使用係用卡所生之債務，應負全部之給付責任，被告領用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之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3、23條之約定，原告無須事前通知或催告，即得主張被告喪失期限利益，被告所付信用卡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各筆帳款應按其所適用之分期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週年利率15%）計算利息並得請求違約金（每期300元，如有連續遲繳之情事者，第2期為400元、第3期為500元）。而依被告自114年5月起至114年8月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並未依約就其應付帳款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第23條之約定，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尚結欠本金400元，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尚積欠187,260元（含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是被告就合計欠款187,660元（含本金183,0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故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載。
三、被告則以：不爭執有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消費400元之事實，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部分，該信用卡之申請與交易均非被告所操作或授權，係訴外人鄧林倫侵入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手機（下稱系爭門號）取得系爭信用卡消費時傳送至被告手機之OTP驗證碼後冒名進行交易，被告手機係遭駭客遠端遙控，系爭信用卡交易之OTP驗證機制尚不足以證明信用卡交易係經本人授權，原告對於此種異常信用卡交易並未及時進行風險控管並通知被告，自難認被告應負本件信用卡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400元之信用卡債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至266頁），本院審酌前揭書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0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號信用卡（即系爭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故亦堪認定。
　2.被告雖辯稱：系爭信用卡非其所申辦、該信用卡於113年8月10日之9,779元、13,160元、190,689元3筆交易非其所進行云云。然查：
　⑴按「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即原告）之財產，持卡人（即被告）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⑵經查，於系爭信用卡遭持以用於網路上進行上開3筆交易時，原告確有依上開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發送用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OTP驗證碼至系爭門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頁），而該系爭門號既為被告所持有，被告又未能舉證有將手機交由他人使用，或因正當原因將驗證碼告知他人之情，則依常情而言，該交易所需之OTP驗證碼應認是由被告所輸入，故堪認本件交易係被告所為。
　⑶被告雖稱：其手機是遭到他人駭客遠端遙控，訴外人鄧林倫已承認盜刷云云。然查，鄧林倫雖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831號案件起訴其因盜刷被告系爭信用卡而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無故入侵他人電腦設備、一般洗錢等罪嫌，然依鄧林倫於警詢與偵訊時所陳稱：我係於113年8月10日時因暱稱「螃蟹」之友人請託而代其買東西變現，並由「螃蟹」提供上開信用卡進行消費，購買商店禮券後轉賣換現金，「螃蟹」說信用卡就是他的、「螃蟹」有驗證碼，我不知道「螃蟹」真實名字等語（見本院卷第127至129頁、第171至172頁），可知鄧林倫固有使用系爭信用卡進行交易，然其並不知悉將OTP驗證碼告知其之「螃蟹」究竟為何人，故尚難以此逕認該「螃蟹」一定是被告以外之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其手機有遭駭客入侵遠端遙控之情況，自難認被告上開所辯為可採。
　3.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此種信用卡異常交易未確實建立風險控管機制，顯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惟查，原告係因被告未依約給付信用卡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並非損害賠償之債，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查，現今網路使用信用卡交易頻繁，信用卡發卡銀行於持卡人啟動交易時，寄送授權驗證密碼至持卡人留存於發卡銀行之手機，確保係持卡人本人之交易，為現今發卡銀行之普遍性作法；且觀原告寄送之OTP交易驗證簡訊（見本院卷第152頁），其內容包含交易態樣、刷卡金額、卡號等資訊，並作有提防詐騙之附註，已足使被告確認其交易內容之正確性；故堪認原告已盡其風險控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認可採。　
　㈢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含本金182,677元、400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及其中本金183,077元（計算式：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400元+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182,677元=183,077元）部分之利息，堪以認定。　　　
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6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59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林純瀅  

            薛鈞    

被      告  陳致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660元，及其中新臺幣183,077元

    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

    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66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1

    88,545元及其中183,962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7頁），嗣於

    115年4月1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87,660元及其

    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

    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3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113年8月10日與原告成立

    信用卡使用契約，並領用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依兩造簽訂之信用卡使用契約

    ，被告就其使用係用卡所生之債務，應負全部之給付責任，

    被告領用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

    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

    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之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

    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3、23條之約定，原告無須

    事前通知或催告，即得主張被告喪失期限利益，被告所付信

    用卡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各筆帳款應按其所適用之分期循環

    信用年利率（最高為週年利率15%）計算利息並得請求違約

    金（每期300元，如有連續遲繳之情事者，第2期為400元、

    第3期為500元）。而依被告自114年5月起至114年8月止之信

    用卡消費明細，被告並未依約就其應付帳款於當期繳款截止

    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

    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第23條之約定，被告

    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就卡號00000000

    00000000號信用卡尚結欠本金400元，就卡號0000000000000

    000號信用卡尚積欠187,260元（含本金182,677元、利息3,3

    83元、違約金1,200元），是被告就合計欠款187,660元（含

    本金183,0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故依信

    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

    更後之聲明所載。

三、被告則以：不爭執有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消費

    400元之事實，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

    系爭信用卡）部分，該信用卡之申請與交易均非被告所操作

    或授權，係訴外人鄧林倫侵入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

    手機（下稱系爭門號）取得系爭信用卡消費時傳送至被告手

    機之OTP驗證碼後冒名進行交易，被告手機係遭駭客遠端遙

    控，系爭信用卡交易之OTP驗證機制尚不足以證明信用卡交

    易係經本人授權，原告對於此種異常信用卡交易並未及時進

    行風險控管並通知被告，自難認被告應負本件信用卡債務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

    0000號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

    本金400元之信用卡債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

    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

    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

    5至266頁），本院審酌前揭書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0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

    0000號號信用卡（即系爭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

    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

    1,20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

    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

    為證，故亦堪認定。

　2.被告雖辯稱：系爭信用卡非其所申辦、該信用卡於113年8月

    10日之9,779元、13,160元、190,689元3筆交易非其所進行

    云云。然查：

　⑴按「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即原告）之財產，持卡人（

    即被告）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

    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

    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

    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二項

    至第四項規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

    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

    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

    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

    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

    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

    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

    ，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⑵經查，於系爭信用卡遭持以用於網路上進行上開3筆交易時，

    原告確有依上開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發送用以辨識當事人

    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OTP驗證碼至系爭門號，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頁），而該系爭門號既為被

    告所持有，被告又未能舉證有將手機交由他人使用，或因正

    當原因將驗證碼告知他人之情，則依常情而言，該交易所需

    之OTP驗證碼應認是由被告所輸入，故堪認本件交易係被告

    所為。

　⑶被告雖稱：其手機是遭到他人駭客遠端遙控，訴外人鄧林倫

    已承認盜刷云云。然查，鄧林倫雖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831號案件起訴其因盜刷被告系爭信用

    卡而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無故入侵他人電腦設

    備、一般洗錢等罪嫌，然依鄧林倫於警詢與偵訊時所陳稱：

    我係於113年8月10日時因暱稱「螃蟹」之友人請託而代其買

    東西變現，並由「螃蟹」提供上開信用卡進行消費，購買商

    店禮券後轉賣換現金，「螃蟹」說信用卡就是他的、「螃蟹

    」有驗證碼，我不知道「螃蟹」真實名字等語（見本院卷第

    127至129頁、第171至172頁），可知鄧林倫固有使用系爭信

    用卡進行交易，然其並不知悉將OTP驗證碼告知其之「螃蟹

    」究竟為何人，故尚難以此逕認該「螃蟹」一定是被告以外

    之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其手機有遭駭客入

    侵遠端遙控之情況，自難認被告上開所辯為可採。

　3.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此種信用卡異常交易未確實建立風險

    控管機制，顯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惟查，原告

    係因被告未依約給付信用卡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並非損害賠償之債，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

    適用。況查，現今網路使用信用卡交易頻繁，信用卡發卡銀

    行於持卡人啟動交易時，寄送授權驗證密碼至持卡人留存於

    發卡銀行之手機，確保係持卡人本人之交易，為現今發卡銀

    行之普遍性作法；且觀原告寄送之OTP交易驗證簡訊（見本

    院卷第152頁），其內容包含交易態樣、刷卡金額、卡號等

    資訊，並作有提防詐騙之附註，已足使被告確認其交易內容

    之正確性；故堪認原告已盡其風險控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認可採。　

　㈢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含本金182,677元、4

    00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及其中本金183,07

    7元（計算式：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400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182,677元=183,077元

    ）部分之利息，堪以認定。　　　

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7,66

    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6.7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2,6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59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林純瀅  

            薛鈞    

被      告  陳致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660元，及其中新臺幣183,077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188,545元及其中183,962元自民國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7頁），嗣於115年4月1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87,66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3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113年8月10日與原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並領用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依兩造簽訂之信用卡使用契約，被告就其使用係用卡所生之債務，應負全部之給付責任，被告領用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之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3、23條之約定，原告無須事前通知或催告，即得主張被告喪失期限利益，被告所付信用卡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各筆帳款應按其所適用之分期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週年利率15%）計算利息並得請求違約金（每期300元，如有連續遲繳之情事者，第2期為400元、第3期為500元）。而依被告自114年5月起至114年8月止之信用卡消費明細，被告並未依約就其應付帳款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2條第1項第3款及第23條之約定，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尚結欠本金400元，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尚積欠187,260元（含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是被告就合計欠款187,660元（含本金183,0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故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載。

三、被告則以：不爭執有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消費400元之事實，惟就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部分，該信用卡之申請與交易均非被告所操作或授權，係訴外人鄧林倫侵入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手機（下稱系爭門號）取得系爭信用卡消費時傳送至被告手機之OTP驗證碼後冒名進行交易，被告手機係遭駭客遠端遙控，系爭信用卡交易之OTP驗證機制尚不足以證明信用卡交易係經本人授權，原告對於此種異常信用卡交易並未及時進行風險控管並通知被告，自難認被告應負本件信用卡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8月11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400元之信用卡債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至266頁），本院審酌前揭書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債務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8月10日向原告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號信用卡（即系爭信用卡）並簽訂有信用卡契約，被告就該信用卡尚積欠本金182,677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信用卡歷史帳單查詢表為證，故亦堪認定。

　2.被告雖辯稱：系爭信用卡非其所申辦、該信用卡於113年8月10日之9,779元、13,160元、190,689元3筆交易非其所進行云云。然查：

　⑴按「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即原告）之財產，持卡人（即被告）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或其卡片上資料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持卡人就開卡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得告知第三人」、「持卡人違反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6條第2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⑵經查，於系爭信用卡遭持以用於網路上進行上開3筆交易時，原告確有依上開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發送用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OTP驗證碼至系爭門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頁），而該系爭門號既為被告所持有，被告又未能舉證有將手機交由他人使用，或因正當原因將驗證碼告知他人之情，則依常情而言，該交易所需之OTP驗證碼應認是由被告所輸入，故堪認本件交易係被告所為。

　⑶被告雖稱：其手機是遭到他人駭客遠端遙控，訴外人鄧林倫已承認盜刷云云。然查，鄧林倫雖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831號案件起訴其因盜刷被告系爭信用卡而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無故入侵他人電腦設備、一般洗錢等罪嫌，然依鄧林倫於警詢與偵訊時所陳稱：我係於113年8月10日時因暱稱「螃蟹」之友人請託而代其買東西變現，並由「螃蟹」提供上開信用卡進行消費，購買商店禮券後轉賣換現金，「螃蟹」說信用卡就是他的、「螃蟹」有驗證碼，我不知道「螃蟹」真實名字等語（見本院卷第127至129頁、第171至172頁），可知鄧林倫固有使用系爭信用卡進行交易，然其並不知悉將OTP驗證碼告知其之「螃蟹」究竟為何人，故尚難以此逕認該「螃蟹」一定是被告以外之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其手機有遭駭客入侵遠端遙控之情況，自難認被告上開所辯為可採。

　3.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此種信用卡異常交易未確實建立風險控管機制，顯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惟查，原告係因被告未依約給付信用卡帳款，而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並非損害賠償之債，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況查，現今網路使用信用卡交易頻繁，信用卡發卡銀行於持卡人啟動交易時，寄送授權驗證密碼至持卡人留存於發卡銀行之手機，確保係持卡人本人之交易，為現今發卡銀行之普遍性作法；且觀原告寄送之OTP交易驗證簡訊（見本院卷第152頁），其內容包含交易態樣、刷卡金額、卡號等資訊，並作有提防詐騙之附註，已足使被告確認其交易內容之正確性；故堪認原告已盡其風險控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認可採。　

　㈢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含本金182,677元、400元、利息3,383元、違約金1,200元），及其中本金183,077元（計算式：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400元+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本金182,677元=183,077元）部分之利息，堪以認定。　　　

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7,660元及其中183,077元自114年8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7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2,67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